
三十七（一九四七）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

九 H 決議案

安全理事會，

決定在其議事規則內列入下開訂正條文：

第十章．申請國加入聯合國

＂第五十入條

＂凡欲加人聯合國爲會員國之國家應將申請

潛送達秘書長。申請冉應附具該國接受憲章所載

義務之宣言，並以正式文書爲之。

＂第五十元條

［條文無改孿］

＂第六十條

＂安全理事會應決定依其判斷該申浦國是否

爲愛好和半之國家且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所載之

義務，並據以決定是否推薦該申請國爲會員國()

＂安全理事會如推繭該申請國爲會員國，應

將推贍送達大會，附具討論之全部紀錄。

＂安全理事會如不推廌該申請國爲會員國，

或暫不審議其申請，應向大會提出特別報告書，附

共討論之全部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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＂安全理事會爲使其推賬 n」於接到申』lt1日後

之大會次一屆會中應得審議起見，王／，［應於人會

經常屆會開始-- I-hl」前或大會特別屆會閒始四

H 前，向大會提出是項推販。

＂在特殊情形巨安全理卡會於前項所定期

限屆満後，得決定就請求加入聯合國之 Wl,，古月向

大會提出推蘆。＂

第二二二次會議一§女通

過。32

乙．安全理事會表決程序

決定

一几四七年八月－卜七日理事會第－·九七次會議

決定將大會決議案四\ · (.)發交專家委員會研究具

報。

一几四七年 l·二月 t寸LH 理事會第二二四次會議

決定：一九四七年 i ．二月－．日秘苫長爲遞送大會決成

案一一七(:)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，應由安全胛面會

表不業已杏收。

32 未舉行表決。


